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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津貼」Q＆A專輯  100.3 
 

Q1：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，育嬰留職停薪津貼是否為公教

人員保險之保險給付項目？ 

A1：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3條規定：「本保險包括殘廢、養老、

死亡、眷屬喪葬及育嬰留職停薪五項。」，因此育嬰留職

停薪津貼為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給付項目。 

Q2：公保被保險人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之保險給付時效有

多久？ 

A2：領取公保保險給付之請求權，自得請領之日起，經過5

年不行使而消滅。但因不可抗力之事由，致不能行使者，

自該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。至育嬰留職停薪津貼給付「得

請領之日」，說明如下： 

1.98年8月1日開辦前已育嬰留職停薪者（開辦後選擇續

保），以98年8月1日為事故日期。 

2. 98年8月1日開辦以後育嬰留職停薪選擇續保者，以「育

嬰留職停薪起日」為事故日期。 

3.育嬰留職停薪日前，加保年資未滿1年者，以「併計育

嬰留職停薪年資後滿1年之翌日」為事故日期。 

4.有雙胞胎或多胞胎子女或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生下另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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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女者，以「育嬰留職停薪起日」為第1名子女之事故

日期；以下各名子女之事故日期應以前一子女期滿後接

續請領。 

5.被保險人分次(各次均未達6個月)辦理同一子女之育嬰

留職停薪者，以「各次」之「育嬰留職停薪起日」為各

次之事故日期。 

Q3：公保被保險人請領育嬰留職停薪現金給付時，可否申請

以直撥入帳方式辦理？如何辦理？ 

A3：可。辦理方式除應備之請領表格及相關書證外，尚須另

行檢附被保險人或受益人本人之存摺封面影印本（不得

為「靜止戶」、「結清戶」、「非綜合存款之公教優惠存款

帳戶」）俾憑辦理入戶事宜。 

Q4：公保被保險人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請請條件為何？ 

A4：凡被保險人加保年資滿1年以上，養育3足歲以下子女，

依法辦理育嬰留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。（自98年8月1

日起施行） 

Q5：公保被保險人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給付標準為何？ 

A5：以被保險人育嬰留職停薪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保險俸

（薪）給之60%計算，於育嬰留職停薪期間，按月發給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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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，每一子女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，父母同為被保險人

時，得分別請領，期間不得重疊。但留職停薪期間未滿6

個月者，以實際留職停薪月數發給；未滿1個月之畸零日

數，按實際留職停薪日數計算。 

Q6：公保被保險人請領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，應檢附書據

證件為何？ 

A6：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，應檢具下列書據證件，送承保

機關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辦理： 

1. 公教人員保險育嬰留職停薪津貼請領書（應蓋妥被保險

人印章及機關學校印信）。 

2. 被保險人及子女之戶口名簿影印本（戶籍謄本亦可，影

印本應加蓋機關人事主管職名章，證明與原本無異）；未

在中華民國設籍致無法取得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本

者，由要保機關負責出具證明代替之。 

3. 被保險人帳戶存摺封面影印本。因本津貼係採直撥入帳

方式，按月發放，是以所提供之帳戶不得為「靜止戶」、

「結清戶」、「非綜合存摺之公教優惠存款帳戶」，以免無

法辦理直撥入帳。 

4. 被保險人因追溯變俸而得請領津貼之差額者，於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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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需再檢送請領書，惟不需檢附相關證件。 

Q7：公保被保險人生雙胞胎或同一育嬰留職停薪期間養育先

後出生之子女（均3足歲以下），可否於同一育嬰留職停

薪期間，分次請領各該被養育子女之育嬰津貼？  

A7：依公保法修正條文第17條之1第3 項規定：「同時撫育子

女2人以上者，以請領1人之津貼為限。」並不排除被保

險人得先後就不同子女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津貼，是以被

保險人如有雙胞胎或多胞胎子女或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生

下另名子女等情形，得錯開各子女之請領期間請領津貼。 

例：某妞於育嬰留職停薪期間自98年8月1日起至100年7 

月31日止，同時育有小妞、小小妞2名子女，應自98年8

月1日起請領小妞之津貼；領滿6個月後，自99年2月1日

起，接續請領小小妞之津貼［第2名子女之請求權時效自

其得請領之日（99年2月1日）起算］。 

Q8：父母同為公保被保險人，且於不同時間分別辦理育嬰留

職停薪者，可否分別請領育嬰津貼？ 

A8：查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第17條之1第4項規定：「夫妻同為

本保險被保險人者，在不同時間分別辦理同一子女之育

嬰留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時，得分別請領。」是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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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若同為公保之被保險人者，並於不同時間分別辦理

育嬰留職停薪者，即得依上開規定分別請領同一子女之

育嬰津貼。 

Q9：公保被保險人分別98年8月1日前後二次育嬰留職停薪，

可否請領二次津貼？ 

A9：按公保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係自98年8月1日起施行，是以，

被保險人於98年8月1日起處於育嬰留職停薪期間，可依

公教人員保險法之相關規定請領該育嬰津貼。 

例：被保險人某妞分別於94年8月1日起至96年7月31日止

以及98年6月1日起至100年5月31日辦理二次育嬰留職停

薪，其首次於94年8月1日起至96年7月31日之育嬰留職期

間，因公保尚未開辦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之業務，故無該

項津貼可資請領；至於98年6月1日起之育嬰留職停薪期

間，則係自98年8月1日起適用公教人員保險法之相關規

定，於參加公保年資滿1 年以上，養育3足歲以下之子

女，並選擇繼續加保，方得請領育嬰津貼。 

Q10：公保被保險人留職停薪期間選擇續保或退保，其權益有

何不同？ 

A10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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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選擇續保者： 

（1）保險費：育嬰留職停薪被保險人，僅須繳納自付部分

之保險費，並得選擇按月繳付或遞延3 年後繳付；非

育嬰留職停薪被保險人則須按月繳納全額保險費。 

（2）保險年資：續保期間保險年資銜接計算。 

（3）現金給付：如發生殘廢、養老、死亡、眷屬喪葬及育

嬰留職停薪等五項保險事故時，可請領給付。 

2.選擇退保者： 

（1）保險年資中斷。 

（2）如發生保險事故，不予給付。 


